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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4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远地产        编号：临 2023-011 

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   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资助对象：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

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远置业”）参股子公

司长沙海信广场实业有限公司（华远置业持股 49%，以下简称“长沙

海信广场”或“资助对象”） 

 资助方式：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合营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

款 

 资助金额：34,300万元 

 资助期限：自资助当日至资助对象以富余资金归还之日 

 资助利率：0% 

 履行的审议程序：上述财务资助额度包含在 2022 年度预计额

度内，《关于公司 2022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已经公司第八届董

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上述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存在一定风

险，但公司将密切关注资助对象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，确保资助对

象按照相关协议约定保障还款付息。 

 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1、本次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

华远置业与青岛海信东海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海信”）

于2012年3月10日签署《关于长沙海信广场项目之合作协议书》，于

2013年8月29日签署《补充协议》，约定华远置业持股49%、青岛海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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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51%；长沙海信广场资金短缺时，由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负责筹

措并同步提供股东借款；长沙海信广场在归还股东借款时，应按股东

双方持股比例予以同步偿还。 

现长沙海信广场根据业务需要，需补充偿还到期贷款所需资金

70,000万元。长沙海信广场股东根据上述约定，按持股比例向其提供

财务资助，其中青岛海信提供35,700万元，华远置业提供34,300万元。 

2、审议程序 

本次财务资助额度包含在已授权年度的财务资助预计总额度内。

《关于公司2022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

次会议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授权年度内公司提供

财务资助净额不超过15亿元，在此额度内，资金可以循环调剂使用，

新增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%，对单

个被资助对象的财务资助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10%，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

大会召开之日止。具体议案内容及授权事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8

日披露的《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2-

024）及于2022年6月15日披露的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9）。 

3、本次财务资助旨在解决资助对象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，符合

公司利益。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，也

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

的情形。 

4、资助对象的另一股东青岛海信按其所持股权比例同步提供股

东借款。 

二、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1、 资助对象基本情况： 

公司名称：长沙海信广场实业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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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05932549613 

成立日期：2012年 3月 27日 

注册地址：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36号华远华中心 4、5号

楼 101、201、301、401、501、601、701号房 

法定代表人：周涛 

注册资本：30,000万元 

主营业务：百货零售、餐饮服务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、非居住房

地产租赁、停车场服务、物业管理等。 

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币种：人民币 

项目 2021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2年 1-9月（未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171,610.51 167,854.61 

负债总额 244,021.43 243,986.30 

净资产 -72,410.93 -76,131.69 

营业收入 42,714.78 13,806.86 

净利润 -13,095.08 -3,720.76 

资产负债率(%) 142.19% 145.36%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长沙海信广场提供对外担保

34,300.00万元，无委托理财等事项。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

或有事项。 

2.经核实，长沙海信广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3.长沙海信广场的股东情况： 

股东名称 

持股

比例

（%） 

与公司的

关联关系 
履行义务的情况 

青岛海信东海商贸

有限公司 
51 无 提供同比例支持 

北京市华远置业有

限公司 
49 

公司全资

子公司 
提供同比例支持 

4.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：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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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，公司为长沙海信广场提供的财务资助共计 27,539,106.49 元，

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。 

三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资助方：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 

2、资助对象：长沙海信广场实业有限公司 

3、资助方式：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合营联营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

4、资助金额：34,300万元 

5、资助期限：自资助当日至资助对象以富余资金归还之日 

6、利率：0% 

7、资金用途：偿还到期贷款 

8、资金来源：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 

四、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

本次财务资助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按实际持股比例向长沙海信广

场提供借款，符合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惯例，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，

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。公司也将按照自身的内控要求，

加强对长沙海信广场业务开展情况的把控，确保其按照财务资助协议

约定按期还款。确保公司资金安全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，旨在解决被资助项

目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求。本次财务资助

事项风险可控，符合公司利益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发表事前声明和意见：经事前审核及独立判断，我们认

为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合营联营项目公司提

供财务资助，旨在解决被资助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，符合公

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上述财务资助事项有利于公司更好地发展。相关

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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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及其他股东利益，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上述财务

资助事项。 

七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，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170,212.55万

元（截至本公告日，股东大会授权的15亿元财务资助额度内已使用的

财务资助净额为44,752.98万元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21年度）经审

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6.32%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

财务资助总余额为139,549.29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21年度）经

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.38%。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未收回

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

2023年 3月 28日  


